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细则

为做好我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

招生简章》的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细则，组织开展本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

提出录取建议。

组长：董昌明

成员：林文明、陈相勤

（二）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纪检监督小组

负责对招生复试录取工作过程进行纪检监督，并接受考生和社会的咨询、投诉和违纪违

规情况反映。

组长：陈相勤

副组长：水泱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门武，刘刚、沈露予，张康宇

（三）复试专家组

由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复试工作指定包括招生导师在内的复试专家组（现

场复试），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外语、思想道德水平和学术水平考查。复试专家组成员由

不少于 7 人的本学科博士生导师组成。

（四）复试工作小组

由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招生规模及复试安排组织成立复试工作小组，负责

具体实施复试录取工作，保障复试录取工作顺利进行。

二、报考方式

推荐免试直接攻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

（一）推荐免试直接攻博。面向符合报考条件的校内外取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直接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方式。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通过报考

专业所在学院复试合格后，直接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二）硕博连读。从本校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优秀，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

新意识的全日制在读硕士研究生中择优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方式，只招收报考“非定向”就业

的考生。

（三）申请－考核。在符合报考条件的校内外优秀应届或往届硕士生，或取得国外一流

大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须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报告）中遴选博士

生的招生方式。“申请－考核”方式原则上不招收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专项计划除外）。



三、报考条件及选拔流程

（一）报考条件

须满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关于报考条件的要求。

（二）选拔流程

1.网上报名和提交材料

考生登录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指定的博士生招生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按博士生

网上报名须知要求如实填写和提交报名信息。报名前应仔细阅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博士研究

生招生简章和本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办法，并根据“招生简章”规定提供材料电子版

材料同时纸质版 EMS 邮寄（不接受快递公司投递）到学院，报名材料也可以由考生本人直接

送达，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宁六路 219 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德楼 S515 办公室，收件人及

电话：胡老师，15951660183。具体时间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公布的报名通知为准。

2.资格审核

对研究生院初审通过的考生进行学院复审，对不符合学院申报条件者，不予进入复试。

英语条件不满足者须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英语能力测试，成绩合格方可进入复试。研究生院

统一公布进入复试者名单，考生须根据研究生院的相关通知进行信息确认、缴纳报考费等复

试前准备工作。

3.考试与评价

（1）科研成果材料评审

学院复试专家组通过对申请者近三年参与的科研项目、取得的科研成果等材料，依据学

校最新标准计算积分（仅限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三高期刊目录论文、中科院分区 SCI 一到四

区期刊论文、申请者为第一或第二完成人的发明专利以及第一完成人的软件著作权），申请

人折算分=（申请人积分-最低申请人积分）/（最高申请人积分-最低申请人积分）*40+60。

第一作者或第一完成人按积分 100%计算，第二作者或第二完成人按积分的 50%计算，第三作

者及其之后的不纳入积分。精确到小数点后 3 位。

（2）英语能力考核

成绩分为两部分：

①英语基础成绩，根据学生提交的英语水平的材料按下表进行转换打分，取其中最高一

项，不累计，保留小数点后三位。

项目 最低分 最高分 中间分

国家英语四级 425 分=60 分 710 分=80 分 60+（考分-425）*20/285

国家英语六级 425 分=70 分 710 分=100 分 70+（考分-425）*30/285

托福 80 分=70 分 120 分=100 分 70+（考分-80）*30/40

雅思 6 分=70 分 9 分=100 分 70+（考分-6）*30/3

PETS-5 60 分=70 分 100 分=100 分 70+（考分-60）*30/40



英文国际期刊论文 第一作者 70 分

②英语面试成绩，根据现场专家的英语提问学生回答情况学院复试专家组打分。去掉一

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即为考生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百分制）。

（3）复试

复试包含笔试和面试环节。根据教育部及江苏省要求，复试面试现场要录音录像，

要有现场记录、成绩和评语等。具体时间、地点等以学院通知为准。

①笔试：笔试科目为《海洋学导论》，考试时间 2 小时，百分制，考试大纲见附件。

②面试： 请每位考生准备 10 分钟 PPT，PPT 内容主要包括：近四年主要研究成果、发

表论文情况、获奖情况等，考查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学术水平、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

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综合面试 100 分，由学院负责组织，学院复试专家组打分，去掉一

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即为考生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百分制）。

（4）思政考查

考核内容应包括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特别注重考查申请

者的科学精神、学术道德、专业伦理、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情况。专家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

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即为考生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百分制），60 分以下为不

合格不予录取。

（5）同等学力

复试阶段须加试（笔试）两门由报考院系确定的本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程，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不计入复试综合成绩，但有任意 1 门不及格（低于 60 分）者为加

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6）成绩计算

“申请－考核”方式报考成绩=(科研成果材料评审成绩35%+英语基础成绩

10%)+笔试成绩30%+(综合面试成绩20%+英语面试成绩5%)；

“硕博连读”方式报考成绩=(科研成果材料评审成绩30%+英语基础成绩10%)+

笔试成绩30%+(综合面试成绩25%+英语面试成绩5%)。

4.公布复试成绩

由学院公布复试综合成绩及各单项成绩并挂网公示 3天。

5.拟录取名单审核及公示

学院根据综合成绩排序，同分情况按材料审核成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的顺序排序，

提交考生拟录取建议。

博士生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在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 7日。

6.录取



公示期结束后，拟录取考生进行调档、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等相关工作，确保录取无误

后，向拟录取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四、申诉

为维护博士研究生招生纪律的严肃性，确保录取质量，学院将加强领导和组织工作，做

到公开、公平、公正，坚决抵制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纪检监督小

组对申诉进行梳理核实，并协助研究生院对复试录取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在复试录取工

作中违反招生规定、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接受考生和社会的监督，有异议者可向学院博士生招生纪

检监督小组反映，联系电话：025- 58695722。

如发现有违规违纪情况可向学校研招办反映。

研招办联系电话：025-58731201。

五、保障机制

（一）加强领导

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招生复试选拔工作进行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博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纪检监督小组进行全过程监察督导。

（二）信息公开

学院在本单位网站上公布本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细则”及所有参加复试考生（含拟录取考生）的复试综合成绩。

（三）有据可查

全程录音录像，评审内容、复试过程及成绩和结果等均应有可复查的原始记录。

六、违规处理

对违反招生管理规定、考场纪律及报考材料弄虚作假的考生，对招生过程中徇私舞弊、

滥用职权的考试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第 33 号）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海洋科学学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